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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供水改革路在何方 
 

 傅涛   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
 

  国务院在批转《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》中提出了两个“加快”的政策要求，要求
加快民间资本进入铁路、电信、市政等垄断行业，要求加快市政公用事业改革，扩大特许经营范

围。城市供水作为重要的市政公用领域，由于其改革的特殊’性和复杂性，在推进改革时有几个

方向性的问题需要注意。 
  改革从未停止 
  供水服务设施和能力迅速增长。我国城市供水行业的服务设施建设在过去十年中持续增长。

到 2008年年末，全国城市供水普及率超过 95%，较 2000年提高了 31个百分点。 
  城市供水价格改革同步展开。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，城市供水价格改革也同步

展开，城市供水价格有所上调。 
  市场化项目比重逐年增大。自 2002 年全面开展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改革以来，供水行业市
场化的项目比重逐年增大。截至 2007年底，供水市场上最活跃的 19家社会企业共签约供水项目
146个(包括水厂单元服务和系统服务项目)，项目的供水总能力相当于 2007年全国供水总能力的
16.5%。其中，11家外资水务企业签约 94个项目，供水总能力相当于 2007年全国供水总能力的
9.7%。 
  供水行业改革形成模式多元化格局。供水行业经历了从水厂单元服务的改革到系统服务全面

改革的变化。上世纪 90年代，供水改革以针对水厂单位服务的 BOT项目和固定回报为主导模式，
2002年以来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以系统服务为主导改革模式。在改革重心上一直偏重供水的资产和
产权改革，而服务效率上的关注薄弱。2007年，在兰州、海口、扬州、天津等地出现了溢价收购
供水资产的项目，引起行业和社会高度关注。 
  问题依然很多 
  供水安全压力迅速加大，即将进入水质事故高发期。随着我国水污染形势的日益严峻，供水

源水污染严重，在 120 多个大中城市中原水合格率约为 70%，加大中小城市这一数据可能低于
50%。另一方面，我国供水设施陈旧，缺乏应有的设施更新，而且难以应对原水水质下降的现状。
虽然我们发布了新的饮用水水质标准，但是缺乏实质性的硬件准备。 
  政府投资不断弱化，而社会投资难当投资重任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城市供水的政府投资

逐年减少，投资的主体基本进入了企业和市场投资。但是受到融资结构的限制，也受制于水价水

平支撑不足的影响，社会投资在投资总量上难以满足城市供水事业发展的需要。尤其是在水质压

力逐渐加大，服务均等化要求日益升级的背景下，存在巨大的投资缺口，客观上造成城市供水设

施的投资不足。 
  价格形成进入低质低价的怪圈。1998年原国家计委和建设部联合发布的《城市供水价格管理
办法》，重点关注了供水服务的合法性成本问题，没有优质优价的空间，难以适应目前供水服务

水平日益提高的要求，难以应对原水水质恶化的需要。而且以企业合法性成本作为定价依据的做

法，不能鼓励服务企业提高效率。 
  如何兼顾公平 
  明确城市供水的公共服务性质，强调政府责任。城市供水作为最为重要的政府公共服务内容，

在供水服务安全压力日益增加的背景下，需要清晰界定供水服务的公共服务性质，强调供水领域

的政府责任，无论任何形式的供水改革，不能免除政府的供水服务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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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投资多元化的前提下，加强各级政府的财政性投资。作为公共服务的供水服务需要政府投

资，尤其是地方财政的投资，政府是公共服务当然的投资主体。中央政府需要通过转移支付的形

式，对城市供水领域的沉淀性资产部分给予补助性投资，提高供水服务设施的水平。 
  完成特许经营立法，鼓励资产与经营的分离。多元化的投资，不应妨碍具体供水经营服务的

市场机制。应尽快完成特许经营的立法，在特许经营的政策框架之下，鼓励供水资产与经营权的

分离。在投资领域鼓励多元化，而在经营环节全面实行市场化，由规模化、专业化的市场主体来

进行经营服务，促进供水行业的服务业转型。 


